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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1,697,551,616.71元。根据有关规定，利润分配以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依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20,902,154.22元。

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与投资者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根据《公司章程》及《2025-2027
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等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资金需求，公司2025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7,166,792,17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61,690,512.3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为80.21%，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

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

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淮河能源 600575 皖江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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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杰 黄海龙

联系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

E 组团商业及服务楼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

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

电话 0554-7628095 0554-7628098

传真 0554-7628095 0554-7628095

电子信箱 hhnydsh@163.com hhny575@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公布的《2025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行业大类归属

为“水上运输业”。按照公司主营业务实际，火力发电业务作为公司能源产业，其资产规模和管

理体量最大，是公司规模最大的业务板块，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一）电力行业情况

2025 年，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供应持续绿色低碳转型，电力消费稳中向好，电

力供需总体平衡。

装机情况。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截至 2025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38.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较“十三五”末增加 16.9 亿千瓦，年均增长 12.0%。其中，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 24.0 亿千瓦，同比增长 23.0%，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超六成。2025 年，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全年合计新增装机 4.4 亿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80.2%，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

同步加快。

发电情况。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2025 年，全口径煤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1.9%。全国

煤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4346 小时，同比降低 269 小时。2025 年，全口径新能源（风、光、生

物质）新增发电量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 97.1%，成为新增用电量的主体，绿电供应能力持续增

强。

用电情况。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368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其中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对用电量增长的贡献达到 50%。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48.8%、17.0%，是拉动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的

重要原因。2025 年，安徽省用电需求平稳增长，全社会用电 37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

电力行业 2026 年预测。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2026 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综

合需求增长、电源电网投产以及一次能源情况，预计 2026 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局地高峰

时段电力供需偏紧，供应不足部分可以通过跨省跨区余缺互济后基本消除。度夏期间，西南、华

中、华东等区域部分省份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度冬期间，各地电力供需基本平衡。若出现大范围

极端天气、一次能源供应紧张等极端情况，局部地区部分时段电力供需形势偏紧，通过供需两侧

共同发力，可以保障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二）物流行业情况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基础产业。煤炭物流对于推动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变

煤炭经济发展方式，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充分发挥煤炭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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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2025 年国家坚持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供给稳中有升但消费出现 2017 年以来的首次同比

负增长，供需宽松格局下，行业从单纯保供转向“保供与转型并重”，从规模扩张期转入质量提升

期。

供给方面。产量稳中有增，2025 年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48.3 亿吨，同比增长 1.2%。

消费方面。出现历史性拐点，电煤消费占比超 60%但增速回落，钢铁、建材用煤进入峰值平

台期，仅化工用煤保持适度增长，背后是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达 61%，对煤电的替代效应

从量变走向质变。

价格走势方面。2025 年动力煤价格呈现“先抑后扬、冲高回落”的 N 型走势，上半年持续探

底，6月份创年内低点，秦皇岛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最低跌至 610-615 元/吨区间。下半年在“反

内卷”政策见效及冬储需求驱动下，价格触底反弹，此后因暖冬、高库存等因素回落，年末在 750

元/吨左右。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安全生产经营稳定。公司主要从事火力发电、光伏发电、售电、铁

路运输、配煤、电力检修等业务。

（二）经营模式

1.火力发电业务。主要由全资电厂、控股洛河电厂、控股子公司淮沪煤电及参股公司淮沪电

力、控股子公司淮浙煤电及参股公司淮浙电力开展。全资电厂包括潘集电厂一二期、顾桥电厂、

潘三电厂（注：已于 2025 年 4 月关停）、谢桥电厂。潘集电厂一二期、谢桥电厂为超超临界二次

再热燃煤机组，顾桥电厂、潘三电厂均为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控股洛河电厂为 2 台 32 万千瓦

亚临界燃煤机组和 2台 63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全资及控股电厂充分发挥坑口电厂优势，紧邻

煤矿布局，煤炭供应主要由公司内部及控股集团保供，大幅节省煤炭运输成本。淮浙煤电和淮浙

电力、淮沪煤电和淮沪电力采取的均是煤矿和电厂共属同一主体的煤电联营模式，煤矿所产动力

煤保供电厂发电。

电厂所发电量以电力中长期交易为基础，电力现货市场全电量竞价上网，其中中长期交易以

年度双边、电网代购交易为主，年内电网代购电增购交易及滚动撮合交易为辅，年度双边交易按

照电力市场双边协商电价出售给售电公司、一级用户，月度代购电按照最近一次集中竞价交易加

权平均价出售给电网公司，根据电力单价与售电量计算电力销售收入，扣除发电及生产经营各项

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

2.光伏发电业务。主要由控股淮能州来（凤台）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创新打造“光伏+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一体化模式，利用采煤沉陷区形成的闲置水面资源，建设漂浮式光伏电站，

实现废弃资源的再生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协同推进。丁集光伏一期 156.8MW 项目已全容量并网并

稳定运行，丁集光伏二期 243.2MW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新能源业务已成为公司践行“双碳”目标，

推动绿色转型的增长极。

3.售电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售电公司和江苏售电公司开展，主营业务为电量的批发

零售业务。主要依托公司火力发电、光伏发电资源优势，开展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企业

之间的双边交易以及向大用户销售电力或代理中小用户参与市场交易。主要利润来源为电量交易

的价差。同时，售电公司积极开展电能管理、碳资产管理；2025 年注册成立安徽淮河能源虚拟电

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拓展虚拟电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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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铁路运输业务。由公司所属铁运分公司开展，铁路货物运输总设计能力达到 7,000 万吨/

年，所辖铁路线路长为 299 公里。主要承担公司控股股东所属的顾桥矿、张集矿、谢桥矿等 8对

大型矿井以及田集、凤台、平圩、潘集 4 个电厂和潘集、潘一东两个选煤厂等内外部客户的煤炭

运输任务。近年来，年运量均保持在 4000 万吨以上，是淮南潘谢矿区煤炭外运的重要咽喉通道。

目前，运输货源煤炭大部分来源于淮南矿区，主要根据运量向运输服务委托方收取铁路运输费用，

并直接与委托方客户结算。铁路运输费执行 19.60 元/吨（含税），其业务收入依托公司控股股东

煤炭资源量，基本保持稳定态势。此外，铁运分公司在铁路运输主业基础上积极拓展铁路机车、

车辆维修业务，努力实现维修业务创收增效。

5.配煤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电燃公司和电燃（淮南）公司开展，业务主要包括

煤炭的加工、批发、零售，通过“长协+市场”的灵活调配机制，为内部电厂保供发挥了协同作用。

主要利润来源为配煤业务销售价差。

6.电力检修业务。主要由检修分公司开展，承接内部电厂检修业务，保障发电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降低公司整体外委成本。主要利润来源为检修业务收支价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2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0,563,410,006.60 46,803,419,467.19 23,136,972,920.37 8.03 42,139,534,728.36 23,504,610,754.4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975,709,993.67 21,985,863,088.22 11,463,825,312.00 -0.05 20,470,150,628.28 10,901,072,823.80

营业收入 38,824,661,281.35 39,081,085,689.21 30,021,385,556.83 -0.66 34,848,223,867.90 27,333,351,878.40

利润总额 2,621,826,714.11 3,118,989,861.33 1,016,531,741.62 -15.94 3,204,200,309.74 1,025,391,541.6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97,551,616.71 1,793,035,768.63 857,797,696.17 -5.33 1,638,134,271.67 839,617,450.8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85,479,856.94 788,353,261.03 788,353,261.03 -13.05 483,684,958.97 483,684,958.97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56,990,651.64 4,321,798,953.68 2,756,754,472.38 -13.07 2,868,472,377.76 978,815,799.6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7.43 8.39 7.50

减少

0.96个

百分点

8.30 8.06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4 0.25 0.22 -4.00 0.23 0.22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4 0.25 0.22 -4.00 0.23 0.2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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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590,561,490.87 8,767,331,192.14 10,415,327,594.06 11,051,441,00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5,869,633.16 369,607,410.78 590,105,232.56 271,969,34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63,491,322.02 174,953,833.29 301,898,938.73 -54,864,23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2,429,551.34 342,753,542.14 1,059,780,931.40 872,026,626.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收购电力集团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对公司前三季度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1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53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

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3,280,531,105 5,480,624,854 76.47 3,280,531,105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 258,875,405 3.61 0 无 国有法人

冯春保 14,112,700 63,365,345 0.88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2,168,556 25,489,920 0.36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214,900 13,174,500 0.1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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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于秀平 12,245,340 12,245,340 0.17 0 未知 未知

国元证券－淮北皖

淮投资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皖淮 3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7,200 11,326,500 0.16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二组合
10,000,000 10,000,000 0.1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华

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9,974,800 9,974,800 0.14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19,700 9,011,100 0.1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

受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

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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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88.25 亿元，利润总额 26.22 亿元，净利润 21.51 亿元。累

计完成发电量 371.11 亿度，其中：全资电厂（潘集一二期、谢桥、顾桥、潘三）累计发电量 152.54

亿度，洛河电厂二、三期累计发电量 95.69 亿度，淮沪煤电田集电厂一期累计发电量 58.27 亿度，

淮浙煤电凤台电厂一期累计发电量 62.03 亿度，光伏发电（孔李、李一、丁集一期、屋顶）累计

发电量 2.58 亿度；累计完成交易电量 128.82 亿度；完成铁路货运量 4639 万吨；完成配煤业务量

3648 万吨。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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